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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學院教師申請升等「教學」、「服務與輔導」項目門檻及推薦標準          106.06.07第 202次院教評會通過 

  

評
審 
項
目 

申請升等門檻 送外審後系、院教評會 

門 檻 細 項 及 標 準 符合門檻
資 格 系 教 評 會 推 薦 標 準 院 教 評 會 推 薦 標 準 

教
學 

一、基本教學： 
1.授課科目二分之一以
上教學評量分數高於
系必修科目平均值或
4.0。 

2.每學年指導研究生平
均 2 人以上。 

 
二、創新教學與獲獎： 
1.開設遠距教學課程。 
2 開設磨課師教學課程。 
3. 開設問題導向學習

(PBL)教學課程。 
4.開設英語授課課程。 
5.獲教學獎項者。 
6.獲教材製作、教案與教

學方法創新獎項者。 
7.指導學生參加比賽獲
獎者。 

 
 
 

1. 符合基
本教學
項目且 

2. 符合創
新教學
與獲獎
規定其
中一項
者(請附
佐證資
料) 

任教單位教評會(初審)依院定門檻細項標準，進
行綜合考評，獲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給 
80 分以上者，達通過標準，得送院教評會。 

院教評會(複審)，進行綜合考評，獲全體委員三
分之二以上同意給 80 分以上者，達通過標準，
得送校教評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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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上述評審項目各細項之資料期間為，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送審前，最近五年內之資料。 

服
務
與 
輔
導 

一、必要服務 
1.參與校、院、系所各項
委員會 

2.參與本校、本院或系所
命題、招生審查或口
試、認證與評鑑 

3.擔任大學部導師(獨立
所除外) 

4.出席系/所務會議。 
 
二、一般服務 
1.擔任校內行政主管 
2.擔任競賽、表演或社團
等相關活動之指導老
師。 

3.擔任學生校外實習訪
視委員。 

4.獲輔導或服務獎項 
5.辦理全國性學術會議 
6.辦理國際性學術會議。 
7.擔任國內(TSSCI)及國
際著名期刊(SCI、SSCI)
總編輯、編輯委員、審
查委員。 

8.擔任國內外學會、協會
理監事或幹部。 

9.擔任政府法人審查委。
員。 

 

符合必要服
務項目規定
者 ( 請附佐
證資料) 

任教單位教評會(初審)依院定門檻細項標準，進
行綜合考評，獲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給 
 80  分以上者，達通過標準，得送院教評會。 

院教評會(複審)，進行綜合考評，獲全體委員三
分之二以上同意給 80 分以上者，達通過標準，
得送校教評會。 


